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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9 

  

香港中環  

昃臣道 8 號  

立法會大樓  

立法會秘書處  
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
韓律科女士  

 
[傳真號碼： 2537  1204 ]  
 
 
韓女士：  
 
 

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 

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(第四十六號報告書 ) 
 

第 7 章  －  香港電台：財務控制及資源管理  

 
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來信收悉。你在該信 ( d )項中要求我

們提供一份清單，開列審計署過往的帳目審查所涵蓋而香港電台 (港  

台 )未予以糾正的事宜。  

 

 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六號報告書》第 7 及 8 章所提出的一

些事宜，儘管審計署過往的帳目審查曾涵蓋這些事宜，但港台仍未把

有關問題完全解決。現把這些事宜的摘要載列於本函附件。本署想向

你指出，港台在糾正不當情況方面已取得若干進展，但仍有一些工作

尚待處理。  

 
 至於來信 (a)至 (c)項，我會另函回覆。  

 

 
審計署署長  

(梁滿堂  

 

代行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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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(傳真號碼： 2537  3210 )  
   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(通訊及科技 )  
    (傳真號碼： 2588  1421 )  
    廣播處長 (傳真號碼： 2337  2403 )  
  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 (經辦人：謝雲珍女士 )  (傳真號碼： 2596  0729 )  
 
 
 
 
 
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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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 

審計署過往的帳目審查  

所涵蓋的事宜  

這次帳目審查指出  

的不當情況  

第 7 章  －  香港電台：財務控制及資

源管理  

 

  

第 2 部分：部門合約僱員及服務提供者

的管理  

 

  

理順部門合約僱員架構的工作   

  

如第 2 .40 至 2 .43 段所述，一九九七年

二月，核數署 (即現時審計署 )指出，港

台長時間聘用大量第 I 類部門合約僱員

和第 I I 類服務提供者 (見《核數署署長

第二十八號報告書》第 4 章第 4 .10 段 )。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，港台表示會分階段

削減長期僱用的第 I 類部門合約僱員人

數。港台亦表示會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

聘用第 I I I 類部門合約僱員，藉以劃一

這類合約僱員的聘用安排。  

審計署認為，部門合約僱員

架 構 理 應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之

前已大致理順。審計署注意

到，第 I 類部門合約僱員的

人數，事實上由一九九八年

四月的 120名減至二零零六

年一月的 18 名。不過，由

於港台繼續聘用第 I I I 類部

門合約僱員，因此，這類僱

員的人數依然眾多，由一九

九八年一月的 120名增至二

零零六年一月的 148 名 (見

審計報告第 2 .46 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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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過往的帳目審查  

所涵蓋的事宜  

這次帳目審查指出  

的不當情況  

第 4 部分：逾時工作的管理   

  

技術協議人員執行的逾時工作   

  

如第 4 .7 段所述，一九九九年三月，審

計 署 就 政 府 部 門 管 理 技 術 協 議 服 務 的

情況，以及政府在技術協議方面的開支

是否符合成本效益的問題，進行了帳目

審查 (見《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二號報告

書》第 7 章 )。關於港台技術協議人員

的逾時工作情況，審計署強調港台亟須

盡 量 減 少 逾 時 工 作 開 支 ， 並 建 議 港 台

應：  

雖 然 自 審 計 署 一 九 九 九 年

進行審查以來，港台已採取

多項措施，以減少技術協議

人 員 逾 時 工 作 補 薪 方 面 的

開支，但審計署在最近的審

查中發現，港台可進一步減

少 逾 時 工 作 開 支 (見 第 4 .8

段 )。審計署尤其發現港台

有需要：  

  

( a )  確定技術協議人員是否真正有需要

逾時工作；  
( a )  確 保 逾 時 工 作 屬 無 可

避 免 並 減 至 最 少 (見 第

4 .15 至 4 .18 段 )；  

    

( b )  尋求方法 (例如引入員工輪值制 )，終

止把星期日定為技術協議人員休息

日的做法；及  

( b )  重 新 編 排 技 術 協 議 人

員 的 休 息 日 以 便 更 能

配 合 工 作 需 要 ( 見 第

4 .19 及 4 .20 段 )；及  

    

( c )  研究可否重訂技術協議人員的工作

時間，使其與工作需要相配合，從

而把逾時工作減至最少。  

( c )  改 善 工 作 編 排 以 便 善

用 技 術 協 議 的 人 力 資

源 (見第 4 .21 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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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過往的帳目審查  

所涵蓋的事宜  

這次帳目審查指出  

的不當情況  

港台員工執行的逾時工作   

  

二零零一年十月，審計署就港台的服

務 表 現 及 資 源 管 理 進 行 帳 目 審 查 (見

《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七號報告書》第 8

章 )。關於逾時工作的管理，審計署發

現港台在以下範疇有可改善的地方 (見

二零零一年審計報告第 5 .5 段 )：  

審 計 署 認 同 港 台 在 減 少 逾

時 工 作 津 貼 開 支 方 面 作 出

的努力，但是，審計署最近

進行審查，發現有些範疇須

港 台 加 以 注 意 和 採 取 進 一

步行動 (見第 4 .26 段 )，包

括：  

  

( a )  有 需 要 通 常 以 補 假 作 為 逾 時 工 作

的補償 (見二零零一年審計報告第

5 .6 至 5 .9 段 )；  

( a )  簽 署 確 認 行 車 記 錄 冊

內 的 行 程 資 料 ( 見 第

4 .29 至 4 .33 段 )；  

    

( b )  有 需 要 準 確 填 報 拍 攝 隊 在 進 行 戶

外工作後返抵港台的時間 (見二零

零 一 年 審 計 報 告 第 5 .10 至 5 .16

段 )；及  

( b )  司 機 在 膳 食 時 間 逾 時

工作 (見第 4 .34 至 4 .38

段 )；  

    

( c )  有需要確保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第

667 條的規定獲得遵從 (見二零零

一年審計報告第 5 .17 至 5 .19 段 )。 

( c )  司 機 為 購 買 報 章 而 逾

時 工 作 (見 第 4 .39 至

4 .41 段 )；及  

    

  ( d )  查 核 逾 時 工 作 記 錄 冊

(見第 4 .45 及 4 .46 段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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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過往的帳目審查  

所涵蓋的事宜  

這次帳目審查指出  

的不當情況  

第 5 部分：物料供應及採購事宜   

  

貨品和服務的採購   

  

關於服務採購，審計署於二零零一年就

港 台 的 服 務 表 現 及 資 源 管 理 進 行 的 審

查發現 (見二零零一年審計報告第 4 .4

段 )：  

 

( a )  在 廉 政 公 署 防 止 貪 污 處 進 行 研 究

後，港台實施了多項改善措施，以

加 強 採 購 程 序 (見 二 零 零 一 年 審 計

報告第 4 .5 至 4 .7 段 )；及  

 

( b )  港台僱用拍攝隊的程序，有可進一

步 改 善 的 地 方 ， 當 中 包 括 以 下 方

面：  

 ( i )  不 遵 從 須 取 得 報 價 單 的 規 定

( 見 二 零 零 一 年 審 計 報 告 第

4 .11 至 4 .13 段 )；  

 

 ( i i )  查 詢 供 應 商 能 否 提 供 服 務 (見

二 零 零 一 年 審 計 報 告 第 4 .14

及 4 .15 段 )；及  

 

 ( i i i )  不把工作判給收費最低的供應

商 (見 二 零 零 一 年 審 計 報 告 第

4 .16 至 4 .20 段 )。  

如第 5 .5 段所述，物流署二

零 零 五 年 八 月 工 作 程 序 檢

定報告顯示，港台的物料供

應 工 作 出 現 各 種 違 規 情

況。物流署特別指出的不足

之處，主要與港台的貨品和

服 務 採 購 有 關 ( 詳 情 見 第

5 .6  ( a )至 ( f )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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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過往的帳目審查  

所涵蓋的事宜  

這次帳目審查指出  

的不當情況  

第 8 章  －  香港電台：管治及策略  

管理  
 

  

第 3 部分：策略規劃及服務表現管理   

  

有需要設立健全的預算管制機制   

  

如第 3 .16 段所述，二零零一年十月，

審 計 署 審 查 了 港 台 的 服 務 表 現 和 資 源

管理工作，並找出預算管制制度中有待

改善之處，包括有需要保存修訂預算的

正式記錄，以及把經修訂預算的資料輸

入成本計算系統，以便管制預算 (詳情

見二零零一年審計報告第 3 部分 )。  

如第 3 .17 段所述，二零零

五年三月，制度審核組完成

了資源管理制度的檢討，其

中一個項目，是檢討港台因

應 二 零 零 一 年 審 計 署 的 審

查 結 果 而 採 取 補 救 措 施 的

成效。制度審核組提出了多

項意見，並留意到，該組分

析 2003 -04 年度的成本有否

偏離預算，所得結果顯示，

在 控 制 成 本 不 偏 離 預 算 方

面，情況未有改善。  

 

 審 計 署 最 近 就 2004 -05 及

2005 -06 年 度 (截 至 二 零 零

五年十一月 )電視節目成本

偏 離 預 算 的 情 況 進 行 的 審

查發現，成本偏離預算的問

題仍然嚴重，以及這方面有

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(詳情見

第 3 .19 至 3 .23 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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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過往的帳目審查  

所涵蓋的事宜  

這次帳目審查指出  

的不當情況  

有 需 要 設 立 有 系 統 地 衡 量 和 匯 報 服 務

表現的制度  
 

  

審 計 署 最 近 進 行 的 審 查 發

現若干方面仍有待改善，包

括：  

( a )  評 核 港 台 在 履 行 公 營

廣 播 機 構 職 責 方 面 的

成績 (見第 3 .26 及 3 .27

段 )；  

 

( b )  與國際水平比較 (見第

3 .28 段 )；及  

 

如第 3 .25 段所述，審計署在二零零一

年 就 港 台 的 服 務 表 現 和 資 源 管 理 進 行

的帳目審查顯示，港台衡量和匯報服務

表現的工作有不足之處。審計署建議港

台訂定適當的服務表現指標，以便在管

制人員報告內匯報工作成果，並闡述如

何履行公營廣播機構的職責。因應審計

署的建議，港台把多項主要的服務表現

指標納入管制人員報告內。此外，審計

署 亦 建 議 港 台 應 優 先 考 慮 與 國 際 水 平

比較，以提高生產力 (見二零零一年審

計報告第 2 .17 段 )。  

( c )  電視節目的評核 (見第

3 .29 至 3 .34 段 )。  

  

  

 


